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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书

合同编号：GHRC-20240526-01

甲方：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112MA6CA2CX5F

乙方：成都康鸿塑胶制品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112709296689E

鉴于：

乙方使用甲方所有的模具为甲方生产后视镜塑件。

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互利的原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、

法规的规定开展的友好合作。经过友好协商，针对捷达后视镜塑件注塑业务的移模事宜，达成

以下协议。

一、甲方在业务前期提供物料明细

二、乙方剩余物料明细

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
单

位
数量

含税单价

（元）
含税总价（元） 备注

1 注塑颗粒 ABS-XR401 BK9001 KG 775 17.515 13574.125

2 M8 铜螺母 个 23712 1.1865 28134.288

3 气泡袋 个 1000 0.18 180

合计 41888.41

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
单

位
数量

含税单价

（元）
含税总价（元） 备注

1 POM CX20 KG 445 40 17800

2 A6+50%GF B6050HL KG 875 15.142 13249.25

3 ASA LI941-V94841 KG 61 22.6 1378.60

4 ABS XR401 BK9001 KG 280 17.515 4904.20

合计 37332.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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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甲方前期投入物料与乙方剩余物料进行抵消，抵消后乙方应支付甲方 4556.36 元，人民

币大写肆仟伍佰伍拾陆元叁角陆分。甲方 5月份向乙方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四、甲乙双方发生业务期间，截止到业务终止时，甲方应支付乙方货款 1083462.22 元，人民

币大写壹佰零捌万叁仟肆佰陆拾贰圆贰角贰分。甲方以电汇或承兑方式全额支付。

五、甲方在支付完货款后，立即进行模具转移业务，乙方需保证模具的完好，并无偿配合甲

方对 模具以及乙方剩余物料 进行装车；甲方在现场对全部模具进行验收，对问题模具进行

现场确认，若是由于乙方原因导致模具出现异常，产生修模费用，由乙方全额承担。

模具明细如下：

序号 模具名称 模具编号
模具状

态
模具数量

模具暂存地
址

1 BC316 摩擦片 RCS0202-011 使用中 1 成都康鸿

2
BC316 基板（左）

RCS0202-08 使用中 1 成都康鸿
BC316 基板（右）

3
BC316 卡框（左）

RCS0202-06 使用中 1 成都康鸿
BC316 卡框（右）

4
BC316 三角座（左）

RCS0202-09 使用中 1 成都康鸿
BC316 三角座（右）

5
BC316 三角护罩（左）

RCS0202-11 使用中 1 成都康鸿
BC316 三角护罩（右）

6
BC316 镜托板单曲（左）

RCS020-022 使用中 1 成都康鸿
BC316 镜托板（右）

7

BC316 下镜壳（低配左）

RCS0202-12 使用中 1 成都康鸿
BC316 下镜壳（低配右）

BC316 下镜壳（中配左）

BC316 下镜壳（中配右）

8

BC316 外后视镜高配下镜壳-左

RCS0243-01 使用中 1 成都康鸿
BC316 外后视镜高配下镜壳-右

BC316 外后视镜顶配下镜壳-左

BC316 外后视镜顶配下镜壳-右

9
BC316 外后视镜摄像头转换片-左

RCS0243-02 使用中 1 成都康鸿
BC316 外后视镜摄像头转换片-右

10
BC316-1 下镜壳（顶配左）

RCS0202-22 使用中 1 成都康鸿
BC316-1 下镜壳（顶配右）

11
BC316-1 基板（左）

RCS0202-17 使用中 1 成都康鸿
BC316-1 基板（右）

12
BC316-1 摄像头支架（左）

RCS0202-16 使用中 1 成都康鸿
BC316-1 摄像头支架（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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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BC311 摩擦片 RCS0210-08 使用中 1 成都康鸿

14
BC311 基板（左）

RCS0210-03 使用中 1 成都康鸿
BC311 基板（右）

15
BC311 卡框（左）

RCS0210-04 使用中 1 成都康鸿
BC311 卡框（右）

16
BC311 三角座（左）

RCS0210-06 使用中 1 成都康鸿
BC311 三角座（右）

17
BC311 三角护罩（左）

RCS0210-02 使用中 1 成都康鸿
BC311 三角护罩（右）

18
BC311 镜托板单曲（左）

RCS0210-01 使用中 1 成都康鸿
BC311 镜托板（右）

19 闲置模具 闲置 1 成都康鸿

四、 包装与运费：乙方对模具进行运输需要的缠膜防护包装。甲方自行负责运输。

五、 争议解决：凡是因本合同所发生的争执，双方应协商解决,如协商不能解决时，可将该

争议提交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解决。

六、 执行期间，合同因故不能履行或需要修改，必须经双方同意并确认后，签订补充协议。

七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扫描件及复印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: 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: 成都康鸿塑胶制品有限公司

(盖章) (盖章)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签字： 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签字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